
埔
基
醫
療
財
團
法
人

11
3 年
度
工
作
報
告

一、
依據
:依
20
23
年1
2月
9日
第十
三屆
第十
二次
董事
會議
通過
之工
作計
畫辦
理。

二、
執行

狀況
及成

果:

標

工作
項目

實
施
狀
況

執
行
成
果

預算
經費 (A)

執行
經費 (B)

- 
修訂

後執
行

依
計
畫
執
行

教育
研究
發展
費-

教
學
費
用

教育
研究
發展
費-

醫
療
臨
床
研
究
費

未
執
行

新
增

依
計
畫
執
行

- 
修訂

後執
行

未執
行

新
增

依
計
畫
執
行

1. 
教
育
研
究
訓
練
人
員
之
人
事

「費
及指
導費
。2
. 
辦
理
員
工
院

內受
訓1

,0
42

場次
(包

括:
病
人
權
利
、
病
人
安
全
、
醫
療

倫
理
、
全
人
醫
療
、
感
染
管

制
、
危
機
處
理
及
醫
事
法
令
等

重要
議題
)、
34
,5
34

 人
次
。

3. 
院外
受訓
:4
66

 人
次、

6,
38
6小
時。

醫
療
臨
床
研
究
計
畫
之
費
用
。

預
算
執
行
差
異

比率
(%
)

(C
)=
(B
)-

(A)
/(A

)

32,
 60

6, 
55

3
36,

 17
9, 

23
3

10
.9
6%

13
, 6

89,
 69

5
10,

 80
0, 

00
0

-2
1.

11
%

教育
研究
發展
費

圖
書
費

修
訂
後
執
行

未
執
行

教
育
研
究
相
關
之
書
籍
費
。

1, 
92

0,
 81

6
1, 

00
4,

 44
8

-4
7.

71
%

新
增

教
育
研
究
發
展
費
-

其他

依
計
畫
執
行

□
修訂

後執
行

與教
育研

究訓
練有

關,
但不

屬上
述項

目之
費用

(例
文

1, 
138

, 4
26

1, 
020

, 6
75

-1
0.

34
%單
位
:
新
臺
幣
元

備
註



預算
執行

差異

工作
項目

實
施
狀
況

執
行
成
果

預
算
經
費

(A)
執行

經費 (B)

比率
(%
)

(C
)=
(B
)-

(A)
/(A

)

備
註

未執
行

具、
印刷

費、
影印

費…
等)

新
增

貧困
家庭
、弱
勢

家
庭
、
無
依
或
路

倒
病
人
所
需
醫
療

費
用
,
及
其
因
病

情所
需之

交通
、

輔
具
、
照
護
、
康

復、
喪葬
或其
他

特
殊
需
要
之
相
關

費用
。

輔
導
病
人
或
家
屬

團
體
之
相
關
費

用
。

依
計
畫
執
行

□
修
訂
後
執
行

未
執
行

新增 ■
依
計
畫
執
行

修
訂
後
執
行

未
執
行

新
增

1. 貧
困、
弱勢
、無
依路
倒病

人醫
療費
用、
看護
費補
助

等。
2.

 貧
困、
弱勢
、無
依路

倒
病
人
轉
診
救
護
車
及
志
工
專

業教
育訓

練。
3.

 發
展
遲
緩
兒

童
的
鑑
定
、
評
估
及
追
蹤
工

作
,
並
發
給
發
展
遲
緩
證
明
及

綜合
報告
書。

1. 設
置
轉
診
對
病
人
及
家
屬
關

懷輔
導。
2.

 辦
理
糖
尿
病
病
友

團
體
及
癌
症
病
友
團
體
等
活

動。

6, 
58

3,
 83

2
9, 

57
7,

 7
26

45
.4
7%

8,
 33

0,
 48

4
8, 

08
2,

 91
6

-2
.9
7%

辦
理
社
區
醫
療
保

健
、
健
康
促
進
及

社區
回饋
等醫
療

服
務
之
相
關
費

用
。

■依
計畫

執行

□
修
訂
後
執
行

未
執
行

新
增

1. 健
康促
進推
動等
活動
。2
.

設
置
長
照
據
點
推
動
長
期
照

護。
3.

 提
昇
兒
科
急
診
醫
療
照

護。
4.

 山
地
偏
鄉
地
區
巡
迴
醫

療
服
務
與
健
康
促
進
活
動
。
5
.

建
構
延
緩
失
能
之
長
者
友
善
照

護模
式。

26,
 36

1, 
48

0
26
, 3

67
, 9

38
0.
02
%

便
民
社
會
服
務
之

相關
費用
。

依計
畫執

行

□
修
訂
後
執
行

未
執
行

1. 
山
地
鄉
地
區
設
置
假
日
緊
急

醫療
站及

專科
巡迴

醫療
。2

.

偏
遠
地
區
交
通
車
接
送
服
務
。

26
, 0

99
, 1

42
23,

 87
8,

 67
9

-8
.5
1%

2



工作
項目

實
施
狀
況

新
增

執
行
成
果

預算
經費 (A)

執
行
經
費

(B)

□
修
訂
後
執
行

推展
醫療
服務
購

買
醫
療
設
備
、
汰

舊換
新設
備、
新

建
工
程

依
計
畫
執
行

未
執
行

新增

3. 
建置
長照
2.
0A
BC

 垂
直整

合
服
務
,
提
昇
大
埔
里
地
區
服

務覆
蓋率
。4
. 
展
開
社
區
居
家

送
餐
服
務
。

1. 
電腦
斷層
掃描
儀。
2.

 神
經

外
科
專
用
顯
微
鏡
。
3
.
 數
位
化

遙
控
透
視
型
X
光
機

 4.
 乳
房
攝

影儀
。5
.鼻
咽腔
鏡影
像系

統。
6.

 醫
療資
訊相
關設
備。

(
麻
醉
劑
、
生
理
監
視
器
、
I
C
U

呼
吸
器
連
線
及
A
I
 記
錄
、

Hy
pe
r-
V及

 Cl
ou
d 

Na
ti
ve

 主

機及
蓄電
池等
)7
. 
水
里
長
照

大
樓
工
程
8
.

 護
理
師
宿
舍
改
建

工
程
。

合
計

製表
人:
梁明
賀

會計
主管

(或
主辦

會計
):

編製
注意
事項
:

349
, 3

29,
 35

0
11

5,
 03

7, 
99

3

預
算
執
行
差
異

比率
(%
)

(C
)=

(B
)-

(A)
/(A

)

備
註

-6
7.
07
%未
執
行
工
程
款
、
設

備預
算:
1.

 水
里
長

照
工
程
。
 

2. 
護
理

師
宿
舍
改
建
工
程
。

3. 
神
經
外
科
專
用
顯

微
鏡
。
 

4. 
乳
房
攝

影儀
…等

。

466
, 0

59
, 7

78
23

1,
 94

9, 
60
8

董事
長:

1. 
工
作
項
目
應
依
據
工
作
計
畫
之
工
作
項
目
填
寫
,
包
括
捐
助
章
程
所
定
之
業
務
範
疇
與
醫
療
法
第
四
十
六
條
所
定
研
究
發
展
、
人
才
培
訓
、
健
康
教

育
、
醫
療
救
濟
、
社
區
醫
療
服
務
及
其
他
社
會
服
務
事
項
。

2. 
實
施
地
點
如
涉
及
境
外
之
國
家
(
地
區
)
者
,
應
於
備
註
欄
註
明
。

3. 
執
行
成
果
應
參
考
預
期
成
果
,
依
據
實
際
執
行
狀
況
具
體
表
達
,
例
如
:
舉
辦
 
場
活
動
、
服
務
 
人
、
效
益
及
其
他
事
項
。

4. 
本
表
應
有
董
事
長
、
會
計
主
管
(
或
主
辦
會
計
)
及
製
表
人
簽
名
(
用
印
)
,
且
不
得
為
同
一
人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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